江西财经大学资产评估硕士专业学位教育

教师选聘办法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根据《江西财经大学资产评估硕士培养方案》的规定，为促进资产评估硕士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，确保资产评估硕士人才的培养质量，打造江西财经大学资产评估硕士教育项目品牌，确保选聘优秀的教师为资产评估硕士学员授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 资产评估硕士教师的组成

第二条  为适应资产评估硕士的培养要求，我校资产评估硕士任课教师由校内、校外两部分组成。

第三章  资产评估硕士教师的任职条件

第三条  为了保证资产评估硕士课程教学质量，资产评估硕士开设的各门课程应选派理论功底较强，实践经验丰富且教学经验丰富、教学效果良好的国内外知名教授担任主讲教师。

第四条  校内教师原则上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我校应用经济学、管理学和工程管理等的学术带头人或优秀主讲教师；

（二）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；

（三）出版、发表过相关学术论文或专著；

（四）具有一定的企业、政府或事业单位咨询经验；

（五）主持过较有影响的纵向、横向课题，并获得好评。

第五条  校外（包括境外或国外）教师原则上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两项：

（一）国内外知名的教授，且能够提供证明其社会知名度的相关资料；

（二）具有硕士以上学位；

（三）发表、出版过相关论著；

（四）有丰富的国际商务实务经验或管理经验。

第六条 在同等条件下，有国外或境外学习、工作经历背景者优先。
第四章  资产评估硕士任课教师的聘请程序

第七条 在本人申请或专家推荐的基础上，经资产评估硕士教育中心严格考核，学校学位委员会认定后可获得资产评估硕士教师任职资格。在向中心报送相关证明材料，并通过相关程序后方可得到聘用。

第八条 中心与受聘教师签订《江西财经大学资产评估硕士任课教师聘任协议》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

第九条 聘期一般为2年，经考核合格后可续聘。

第五章  教师的续聘、解聘与奖励

第十条 中心对受聘教师实行多种形式的评估和考核，考核结果是决定续聘或解聘的重要依据。凡评估考核不合格者，不再续聘。

第十一条 教学效果好、考核结果为优秀的，中心给予一定的奖励。在同等
条件下，中心优先续聘其为资产评估硕士授课教师。
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

江西财经大学资产评估专业学位教育中心

2018.9.1
